
董事提名政策 
 

 

1. 目的 

 本董事提名政策（「本政策」）订立准则旨在向北京控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提

名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提供指引，以物色及评估人选，并提名彼供(i)本公司董事会（「董

事会」）委任或(ii)本公司股东选任为本公司董事。 

 

2. 提名准则 

 在决定候选人是否适合时，提名委员会须考虑候选人在资历、才能、经验、独立性、年龄、

文化、种族及性别多元化方面可为董事会带来的潜在贡献。提名委员会于提名时应考虑多

项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a) 技能及经验︰候选人应具备与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业务相关之技能、知识及经验。 

(b) 多元化︰提名委员会应根据候选人之长处及客观标准作考虑，并适当参考载于本公司

董事会成员多元化政策中的多元化范畴以及董事会组成的技能和经验之平衡。 

(c) 时间：候选人须愿意投入足够时间履行身为董事会成员及其他董事职务的职责。 

(d) 品格与诚信：候选人必须令董事会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确信彼为正直及诚实，

并具备适当的个性、经验及品格以胜任本公司董事相关职务。 

(e) 独立性：获提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之候选人必须符合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规则」）第 3.13 条所载之独立性标准。 

 上述准则仅供参考，亦非详尽彻底或具决定性。董事会于甄选董事会候选人时应 考虑董事

会成员多元化的裨益。 

 

3. 提名程序 

(1) 如董事会确定需要额外增加或替换董事，提名委员会可采取其认为适当的措施，以物

色及评估人选。 

(2) 提名委员会可向董事会建议由本公司股东推荐之人士或提名之膺选人士作为候选董 

事。 

(3) 在考虑某名人选是否适合担任董事一职之后，提名委员会将举行会议及／或以书面决

议案的方式（如其认为合适）以批准向董事会提出推荐建议。 

(4) 于提出推荐建议时，提名委员会可向董事会提交人选之个人简历以作考虑。董事会可

委任该人选担任董事以填补临时空缺或作为额外增加之董事，或向股东推荐该人选以

供彼等于股东大会上进行选任或重选（如适用）。 

 

4. 检讨本政策 

 提名委员会将不时检讨本政策，以确保本政策透明公正，切合本公司的需要，并遵照监管规

定及良好企业管治实务。 

 

5. 本政策之披露 

 本政策将于本公司的网站刊载，以供公众查阅。本政策摘要将根据上市规则在本公司的《企

业管治报告》内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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